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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交、直播经营食
品也要履行入网食品经营
者义务

食品安全与每个人、每个家庭
的健康、安全密切相关。省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夏正芳介绍，《江
苏省食品安全条例》是列入省委常
委会 2023 年工作要点的重要立法
项目，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高度重
视，制定专门的工作方案，确保立法
有序开展。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条例》
共6章80条，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管
体系，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行为，突出
特殊食品、网络食品的生产经营监
管，强化食品安全保障，加强监督管
理，明确法律责任。

在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行为方
面，《条例》在上位法相关规定的基
础上，增加了禁止以废弃食用油脂
加工制作食品、食品添加剂等三类
行为规范。明确学校、托幼机构、养
老机构涉“一老一小”和建筑工地等

集中用餐单位的食堂、供餐单位的
食品安全责任。对农村集体聚餐举
办者、承办者的食品安全责任作出
规定，鼓励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设
置固定场所，引导农村集体聚餐进
入固定场所举办。

在突出特殊食品、网络食品的
生产经营监管方面，针对消费者高
度关注、代表们热议的网络食品生
产经营作出规范，《条例》要求入网
食品生产经营者按照规定公示相关
信息、建立销售记录、保存相关凭
证；明确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评价制
度；对网络食品配送和贮存提出明
确要求；对通过网络社交、网络直播
等从事食品经营的，其经营者和网
络服务提供者，《条例》规定要依法
履行食品经营者、第三方平台提供
者的责任。

加强预制菜从原料到
成品的全程监督管理

预制菜作为新兴业态，一头连

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消费者餐
桌。2023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培育发
展预制菜产业”，这是预制菜首次被
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陈琪宏表
示，目前，预制菜还没有统一权威的
概念和分类，国家相关部门正在研
拟定义，待定义统一后再研究是否
需要另行单独专门制定食品安全标
准，但这并不意味着预制菜的食品
安全监管存在管理空白。《条例》起
草过程中，对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
监管的呼声很高。为回应社会关
切，体现江苏“走在前”的责任担当，
《条例》专设第68条，对预制菜食品
安全作出规定。

从生产经营角度，生产经营企
业应当根据预制菜所用原料、加工
工艺、产品属性、食用方式等，将其
归属到现行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
准规定的有关食品类别，实施相应
食品安全管控。从食品安全监管角
度，预制菜生产经营流程复杂、涉及

面广，需要加强全程监管、综合监
管。

《条例》从三个方面明确了相关
部门的责任。一是要求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农业农村、交通运输、海关
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预制菜原
料和成品的生产、销售、贮存、运输、
加工、进出口等环节加强全程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二是要求省卫生健
康、农业农村部门分别将预制菜成
品、原料纳入本省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方案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实施方案，并对其开展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评估。三是要求省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会同省卫生健康、农业农村
等部门，在国家关于预制菜的定义、
标准和食品安全管理要求明确后，
制定江苏预制菜的具体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措施。

明确学校、托幼机构食
堂“明厨亮灶”

学校、托幼机构的食品安全事
关国家和民族未来。《食品安全法》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对校园食品
安全均作了相关规定。

江苏是教育大省，目前全省共
有各类学校、托幼机构食堂 14351
家，经营模式分为两种，其中自营食
堂占 89.9%，承包或委托经营食堂
占 10.1%。另外还有一些学校、托
幼机构从外部供餐单位订餐，全省
共有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129
家，每日总配送量逾100万份。

《条例》在已有法规规定的基础
上，新增了两个方面的补充规定。
一是强化责任意识，压实各方主体
责任。明确了学校、托幼机构实行
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自营
食堂的，从原料控制到餐具清洗消
毒等都要全过程严格把关，对承包
经营食堂或从校外订餐的，《条例》
强调，学校要选择取得相应食品生

产经营许可的生产经营者，并加强
监督。比如省教育厅推行“阳光食
堂”信息化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就是
行业主管部门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
理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一项制度
创新。

二是强化过程公开，推行食堂
“明厨亮灶”。近年来江苏一直在推
进学校食堂“明厨亮灶”建设，就是
要求学校、托幼机构食堂通过视频
或者透明玻璃窗、玻璃墙等方式，公
开食品加工过程。目前全省学校食
堂“明厨亮灶”覆盖率100%。《条例》
通过立法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群众
满意的经验，上升为地方性法规，也
是一个突破性举措。

网络食品溯源管理，明
确配送直接入口食品封签

近年来，网络食品经营发展迅
速，《条例》在规范入网食品生产经
营者方面，明确了入网食品生产经
营者应当获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
者备案，公示证照或者备案等有关
信息，强化了网络食品交易溯源管
理。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条例》
第二章第四节明确规定，对配送的
直接入口食品，入网食品经营者应
当使用封签或者具备封签功能的食
品包装物予以封口；未封口或者封
签损坏的，配送人员有权拒绝配送，
消费者有权拒绝接收。另外，违反
《条例》相关规定，对配送的直接入
口食品，入网食品经营者未使用封
签或者具备封签功能的食品包装物
予以封口的，由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
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条例》也对入网食品生产经营
者未公示证照或者备案等有关信息
等 3种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行为，设
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加大惩戒力
度。

1月26日闭幕的省十四届人大
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苏省人民
代表大会关于修改〈江苏省制定和
批准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决定》，将
于今年 3 月 1 日起施行。26 日下
午，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本次修改《江苏省
制定和批准地方性法规条例》的有
关情况。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冯雷
介绍，《江苏省制定和批准地方性法
规条例》于 2001 年 2月通过，并于
2016年1月首次修正。党的十九大
以来，党中央、全国人大对立法工作

提出新要求，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全
省立法工作会议对地方立法工作作
出新部署，人民群众对立法保障美
好生活需要有着新期盼。为贯彻落
实党中央重大决策、省委部署要求
以及新修改的立法法，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以高质量立
法保障江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
走在前、做示范，这次对条例进行修
改很有必要。

修改决定共39条，主要内容包
括完善立法指导思想、充实立法工
作原则、明确立法工作目标要求、健
全立法程序和工作机制、建立区域

协同立法工作机制。
修改决定在贯彻全过程人民民

主重大理念方面，有六大突出特
点。

一是完善民主立法原则。增加
规定立法应当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和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将“全过程人民民
主”直接写入江苏这部“管法的
法”。二是强化人大代表和常委会
组成人员主体作用。要求代表和常
委会组成人员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和
建议，参加统一组织的调研等活动，
认真研究法规草案，做好审议发言

准备。同时，对组织代表研读讨论
地方性法规案作出规定。三是健全
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反馈机
制。对拟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的地方性法规案，增加规定要求向
社会公布法规草案征求意见。此
外，明确法规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
意见的时限，并要求向社会通报征
求意见情况。四是发挥基层立法联
系点作用。规定省人大常委会加强
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并要求编制
立法规划计划、起草修改法规草案
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听取基层群众
和有关方面的意见。五是建立立法

协商制度。规定编制立法规划计
划、起草修改法律关系复杂或者存
在重大意见分歧的法规草案，可以
开展立法协商，听取政协委员、民主
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
体、社会组织等方面意见和建议。
六是加强立法宣传工作。规定专门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
通过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贯彻实
施座谈会等形式，发布立法信息、介
绍立法情况、回应社会关切，推动地
方性法规贯彻实施。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 徐红艳

《江苏省食品安全条例》6月起施行
明确消费者有权拒收无封口外卖

“全过程人民民主”写入江苏“管法的法”

明确学校、托幼机构食堂“明厨
亮灶”，配送直接入口食品封签，对
预制菜原料和成品的生产、销售、
贮存、运输、加工、进出口等环节加
强全程食品安全监督管理……1月
26日，江苏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完成各项议程，圆满闭幕。大会审
议通过了《江苏省食品安全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将于2024年6
月 1日起施行。《条例》着力推动解
决重点难点问题，针对网络食品经
营、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了
明确规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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